   地方税务局
车船税免税证明单
地税车免证[     ]    号

经审核，你单位（个人）车辆牌照号为          （或车辆识别代号为            发动机号为          ）的车辆符合车船税免税规定，免征　　　  年度车船税。

　                    
	纳税人识别号
	
	纳税人名称
	

	纳税人地址
	
	法人代表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厂牌型号
	

	车辆类型
	
	载客人数
	
	免税额（元）
	


特此证明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主管税务机关（公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 日

注：1.对没有车辆牌照号的新购置车辆，在出具免税手续时填写车辆识别代号和发动机号；有车辆牌照号的只填写车辆牌照号。

2.本证明单一式三份。一份交纳税人存档；一份由其到保险机构购买交强险时，持此证明单交保险机构据以免收车船税（复印件无效，丢失不补），保险机构应将免税证明单存档备查；一份由主管地方税务机关与免税相关证明材料一并存档。
3.减免税证明号8位，由各基层局自行编号。
